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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

赣师培字（2019）6号

关于做好我省高等职业学校 2018 年

“特聘兼职教师”补助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高等职业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全国、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加快构建我省

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，优化我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结构，全面提升技

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

划（2017—2020 年）的意见》（教师〔2016〕10 号）以及教育部、

省教育厅关于做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2018 年度项目组织

实施工作的有关文件精神，将开展 “特聘兼职教师”补助工作，从

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专项资金中按 1.5 万/人的标准补助我

省高等职业学校面向行业企业聘请专业技术人才到校任教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聘用条件

拟聘用的新任特聘兼职教师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

1.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，遵纪守法，热爱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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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，身心健康;

2.具有较高的专业素养和技能水平，能够胜任教学工作;

3.一般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(职务)或高级工以上等级

职业资格(职务)，特殊情况也可聘请具有特殊技能，在相关行业中

具有一定声誉的高技能人才或管理人员、能工巧匠、国家级和省级

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;初次聘请的退休人员，离开原工作岗位的时间

原则上不超过 2 年，年龄一般不超过 65 周岁。

4.要求为近三年新聘用的兼职教师，即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聘

用的兼职教师。

二、申报指标

2018 年度计划补助 200 名高职“特聘兼职教师”，将通过学校

申报、专家评审、公示等环节确定。

各校申报指标如下：

1.国家级示范（骨干）高职院校，每校可推荐 10 人；

2.省级示范（骨干）高职院校，每校可推荐 7 人；

3.其他高职院校，每校可推荐 4 人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1.各校申报

各高职院校根据申报分配指标，认真填写《江西省 2018 年度高

等职业学校“特聘兼职教师”报名表》及《江西省 2018 年度高等职

业学校“特聘兼职教师”报名汇总表》。电子版表格发送至

1604630558@qq.com，纸质版加盖学校公章提交至江西省高等学校师

资培训中心（南昌市北京西路 437 号江西师范大学物理楼三楼东

头）。材料报送截止时间 7 月 1 日。联系人：周老师，0791-88570267。

2.专家评审

根据省教育厅委托，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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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步确定入选兼职教师名单。

3.公示

根据专家评审意见，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拟定入选名单，报省

教育厅，经公示环节后正式确定入选兼职教师名单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1.各校应高度重视“特聘兼职教师”的聘任和管理工作，结合

实际，建立完善相关管理制度。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，加强经费使

用管理。

2.各校应充分发挥“特聘兼职教师”的技术优势和实践经验，

统筹推进教育教学改革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

3.未按时按要求申报的学校视同放弃。

附件 1.江西省 2018 年度高等职业学校“特聘兼职教师”报名

表

2.江西省 2018 年度高等职业学校“特聘兼职教师”报名

汇总表

江西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

2019 年 6月 11 日



附件 1

江西省 2018 年度高等职业学校“特聘兼职教师”报名表
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

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原工作单位 电话

职称/职务 拟任教专业

工作经历：

学校意见：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附件 2

江西省 2018 年度高等职业学校“特聘兼职教师”

报名汇总表
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:

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龄 手机号 原工作单位、职称/职务 拟任教专业


